
1 

 

证券代码：300628    证券名称：亿联网络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6 

 

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

董事会、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，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召开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分别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

事候选人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

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

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》。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

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董事会换届选举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将由 9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 4 名。经董

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，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陈智松先生、吴仲毅

先生、卢荣富先生、周继伟先生、张联昌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候选人（简历详见附件 1），同意提名叶丽荣先生、吴翀先生、

宋培林先生、王艳艳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（简历详见

附件 2）。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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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上述候选人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。 

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

选人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的议案》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并对非独立董事和独

立董事分别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，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报深圳

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以上 9 名董事

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将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，任期

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》、

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》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

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公告。 

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，公司第

四届董事会仍将继续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

责。 

二、监事会换届选举 

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。

公司监事会提名魏志华先生、艾志敏先生（简历详见附件 3）为公司

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。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不

存在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，不

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况。 

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

事候选人的议案》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

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。以上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

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职工代

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，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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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。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，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，公司

第四届监事会仍将继续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履

行职责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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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第五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1、陈智松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66 年生，硕

士学历，毕业于厦门大学。2001 年至 2012 年 5 月任公司执行董事、

总经理；2012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；2019 年

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。 

陈智松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，截至本公告日，陈智松先生

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,001.05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.41%。

吴仲毅先生、陈智松先生、卢荣富先生、周继伟先生、厦门亿网联信

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；除此之外，陈智松先生与其他持

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,不属于失信被执行

人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

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2、吴仲毅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73 年生，毕

业于深圳大学。2001 年至 2012 年任公司监事；2012 年 6 月至今任公

司副董事长。 

吴仲毅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吴仲毅先生

直接持有公司 21,044.81 万股，持股比例为 16.65%。吴仲毅先生、陈

智松先生、卢荣富先生、周继伟先生、厦门亿网联信息技术服务有限

公司为一致行动人；除此之外，吴仲毅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

份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,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未受过中国

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不适合担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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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董事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3、卢荣富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71 年生，本

科学历，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。2002 年至 2012 年 5 月任公司

副总经理；2012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 

卢荣富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卢荣富先生

直接持有公司 13,230.00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.47%。吴仲

毅先生、陈智松先生、卢荣富先生、周继伟先生、厦门亿网联信息技

术服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；除此之外，卢荣富先生与其他持有公

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,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

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

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4、周继伟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62 年生，硕

士学历，本科和硕士分别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系、成

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。2003年至2012年5月任公司副总经理；

2012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 

周继伟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周继伟先生

直接持有公司 9,940.00 万股，持股比例为 7.87%。吴仲毅先生、陈智

松先生、卢荣富先生、周继伟先生、厦门亿网联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

司为一致行动人；除此之外，周继伟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

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,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未受过中国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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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

司董事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5、张联昌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75 年生，本

科学历，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。2012 年 6 月至 2019 年

8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，2019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，2015 年 3 月

至今任公司董事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张联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5,880.00 万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4.65%，与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

关联关系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

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其任

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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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1、叶丽荣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66 年出生，

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学院，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专职律师。2001

年 12 月至今任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，2013 年 12 月至 2019

年 12 月、2021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叶丽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属于失信被

执行人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

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2、吴翀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81 年出生，博

士研究生学历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。2009 年 12 月毕业于中南大

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，获管理学博士学位。2016 年 8 月至今，担任

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2022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

立董事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吴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属于失信被

执行人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

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3、宋培林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62 年出生，

博士研究生学历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。2002 年 7 月毕业于厦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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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企业管理专业，获管理学博士学位。2008 年 8 月至今，担任厦门

大学管理学院教授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宋培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属于失信被

执行人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

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4、王艳艳女士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80 年出生，

博士研究生学历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。2007 年 6 月毕业于厦门

大学会计学专业，获管理学博士学位。2014 年 8 月至今，担任厦门大

学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王艳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属于失信被

执行人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

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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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第五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

1、魏志华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83 年出生，

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2010 年 6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

财务学专业，获博士学位。2018 年 8 月至今，担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

财政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2018 年 5 月至今，任公司独立董事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魏志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属于失信被

执行人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

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2、艾志敏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82 年出生，

本科学历，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技与技术专业，历任公司研

发中心总监、人力资源总监；2012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艾志敏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其他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

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

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 

 


